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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83） 
 
 

公告 
 

遵守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 
 
 
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中信1616」）非執行董事郭文亮先生接獲通

知， Adaltis Inc.（「Adaltis」）（一所於加拿大註冊成立，並於

多倫多證券交易所上市 (證券代號:ADS) 之公司）現正根據加拿大公

司債權人安排法案（「公司債權人安排法案」）受法院保護。 

 

Adaltis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三日公佈，將根據加拿大公司債權人安排

法案尋求法院保護。Adaltis為一所跨國體外診斷產品（IVD）企業。

Adaltis亦公佈已與Victoria Square Ventures Inc.訂立債務人管有

融資安排，以取得最多3,000,000加拿大元之新融資。同日，即二零

零九年七月三日，Adaltis獲蒙特利爾最高法院根據公司債權人安排

法案給予公司保護令。Adaltis將可於為期30日之期限（可予重續）

或最高法院釐定之其他期限內向其債權人提呈計劃以進行債務重組

及資本重組，包括透過出售若干資產，並保存其業務之持續經營價

值。根據Adaltis按公司債權人安排法案申請初步頒令時一併存檔之

文件顯示，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三十一日，按綜合基準計算，Adaltis

擁有資產202,135,000加拿大元、負債36,664,000加拿大元、保留虧

損49,816,000加拿大元及截至該日止五個月期間之虧損淨額

5,857,000加拿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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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曾為Adaltis的董事，惟彼已於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辭

任。本公告乃為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而作出。 

 

中信1616董事會認為，郭先生作為Adaltis前任董事不會影響彼擔任

中信1616董事之資格。 
 
 
 
 
 

                                       承董事會命 

                                       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 

曹敏慧 

公司秘書 
 

 

香港，二零零九年七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信1616董事包括執行董事辛悅江（主席）、阮紀堂
及陳天衛；非執行董事郭文亮及陳翠嫦；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楊賢
足、劉立清及鄺志強。 


